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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工委負責人釋疑
釋法背景目的及法律依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認為，當前香港社會對於沒有
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能否參與國家安全案
件、該等情形下香港國安法如何適用等問題產生了重
大分歧。為了及時妥善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
實際問題，確保香港國安法正確有效實施，切實維護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切實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香港國安法有關
條款作出解釋，闡明有關條款的含義，明確解決有關
問題的方式和路徑，是必要的、可行的。

根據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的規定，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
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法第四
十五條第二款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規定了兩種
情形：一是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是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
據的。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
第四十七條作出的解釋，共有一個導語段、三個條
文，包括了立法法規定的上述兩種情形。

本次釋法與以往釋法異同
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往解釋香港基本法和本次解釋香

港國安法，都是行使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的法律解釋
職權。區別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
還需要遵循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而解
釋香港國安法遵循的直接依據是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
條的規定，兩部法律關於釋法的規定有所不同。因
此，解釋香港基本法和解釋香港國安法，都屬於全國

人大常委會釋法，但不宜簡單等同。
根據立法法第五十條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

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可以追溯至法律施行之
日。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二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香港國安法規定不一致的，適用
香港國安法規定，這同樣適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次
關於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解釋。

釋法不會影響香港高度自治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並不直接處理具體司法案件，不同

於司法機關在具體案件審理中作出的司法解釋。全國
人大常委會本次釋法，有利於釐清有關法律規定的含
義和適用法律的依據，及時妥善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
中遇到的重大爭議問題；對香港居民依法正確行使選
擇律師的權利，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正確行使獨立
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也將帶來正面的、積極的效果，
不存在損害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問題。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審議國
務院有關議案時有意見明確提出，適應實施香港國
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形勢新要求，香港特別行
政區應當及時修改完善本地相關法律，包括《法律
執業者條例》等，充分運
用本地法律解決香港國安
法實施中遇到的有關法律
問題。這一意見是有道理
的，應當引起有關方面足
夠重視。
人大法工委負責人答問

全文，請掃右邊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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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回應
【香港商報訊】

記者戴合聲、馮煒
強報道：就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香港國

安法作出解釋，本港各界紛紛表示認同和支持。
司法機構回應指，根據香港國安法第65條，香港國

安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司法機構尊重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依法行使權力就香港國安法第14條及第47條作出具法
律約束力的解釋。

司法機構會繼續按香港國安法第3條的規定，依法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並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包括終審
權），不偏不倚地履行其司法職能，處理涉及國家安
全的案件。

全體立法會議員亦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全國人大常
委會依法解釋香港國安法相關條文，他們將繼續堅定
不移地支持香港國安法的全面準確落實，以及支持香
港特區各機關部門正確理解其職責，共同承擔維護國
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聲明續指，是次釋法具有必要性、正當性、合法性及
權威性，亦有必然的法律效力，特區的行政、立法及
司法機關必須遵循和執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發表聲
明，歡迎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的條文作出解
釋，他指釋法以釐清相關條文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排
除了法律執行程序中的不確定性，確保香港國安法可
以完整準確實施，是有效實踐二十大報告提出 「落實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重要一步。

政界形容決定「一錘定音」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堅決支持並全力擁護人

大常委會釋法，進一步闡明了香港國安法立法原意，
為未來發生類似問題提供了解決的機制。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
國安法作出解釋是一錘定音。他指出，是次決定發揮
「兜底」作用，有助完善保障整個國家安全制度，並

豐富本港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另一位全國政協
常委陳馮富珍稱，堅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對
香港社會發展、 「一國兩制」準確落實、保障香港長
治久安均有積極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蔡黃玲玲、李胥、朱新勝、
劉與量，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等，均稱堅決
支持人大釋法，有助保護國家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姚志勝表示，人大釋法為解決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
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
安案件的工作的問題，提供清晰法律依據，人大釋法
一錘定音，為是次爭議畫上句號。

商界：國安是安居樂業保證
商界同樣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解

釋。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表示，國家安全社會繁榮發展
是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證，行政長官李家超快速提請
人大釋法，避免爭議繼續發酵，是明智之舉，值得給予
掌聲。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亦指，惟有在安全和穩定的
社會環境中，民生和經濟方能全速發展，香港任何機
構、組織和個人均有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司法政商界紛表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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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就香港國安法第14條和第47條

人大常委會通過釋法

昨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栗戰書委員長主持會議。 新華社

李家超昨晚見記者表示，香港國安委和特區政府
會全力落實釋法內容中所說明的責任。 中通社

據中通社報道，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
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於提請解釋〈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有關條款的議
案》。國務院的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
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關報告提出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第4項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65
條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14條和
第47條規定的含義和適用作如下解釋：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第14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承擔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
職責，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
定，工作信息不予公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具有可執行的法
律效力。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行政、立法、司法等機
構和任何組織、個人均不得干涉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均應當尊重並執行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

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第47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
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
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
定問題，應當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
問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11條的規定於
11月28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關報告認為，不具
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擔任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可能引發
國家安全風險。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執業資格
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
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問題，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47條所規定的需
要認定的問題，應當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如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沒有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
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14 條的規定履行法定職
責，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關判斷和決定。

特首：考慮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李家超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說明了香港

國安委根據香港國安法第14條，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
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其決定具有可執行的法律
效力，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等機構和任何組
織，均應尊重並執行香港國安委的決定。

此外，有關 「不具有香港特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
律師是否可以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
者訴訟代理人」的問題，屬於香港國安法第47條所規
定的需要認定的問題。應當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

書。如特
區法院沒
有向行政
長官提出
並取得行
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香港國安委應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14條規定履行職責，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關判
斷和規定。

李家超表示，香港國安委和特區政府會全力落實釋
法內容中所說明的責任，尤其是香港國安委會就 「在
香港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參與國家安全案
件」是否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以及應當採取何種政策
作出判斷和決定。特區政府會落實香港國安委就有關
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並積極考慮就《法律執業者條
例》提出修訂；亦會履行基本法23條的憲制責任，盡
早完成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按國安法實施
的新形勢新要求，完善本地相關法律。

對於海外律師在港辦理案件問題，李家超指出，是
次釋法是針對有關國家安全的案件，涉及範圍很窄，
香港大部分案件都不涉及國家安全，相信有效落實國
安法後，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會減少，強調特區政府無
任歡迎海外律師來港處理其他案件。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反香港國安
法，獲批聘英國御用大律師辯護。全
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昨日表決通過關於
香港國安法第14條和第47條的解釋，
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相關解釋表示歡迎
及感謝。李家超昨晚見記者表示，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香港國安
委）和特區政府會全力落實釋法內容
中所說明的責任，尤其是香港國安委
會就 「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
外律師參與國家安全案件」 是否涉及
國家安全的問題以及應當採取何種政
策作出判斷和決定。特區政府會落實
香港國安委就有關問題作出判斷和決
定，並積極考慮就《法律執業者條
例》提出修訂，同時又會盡早完成23
條本地立法。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審
議了《國務院關於提請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有關條款的議案》，對香港國安法第14條和第
47條作出解釋。特首李家超表示歡迎及感謝，香港
國安委和特區政府會全力落實釋法內容中所說明的
責任。今次釋法，及時有效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及其執行的漏洞，絕對是必要和可行的。

香港國安法第14條和第47條分別是啥？第14條
列明，香港國安委承擔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職
責，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
定，其決定不受司法覆核，具可執行的法律效力；
第47條就指，香港特區法院在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
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
當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
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今次釋法清楚闡明了，依據上述第14條，特首李
家超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認為，黎智英案聘請沒有
本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可能引發國家安全風險，
而相關問題是屬於上述第47條需要認定的問題，應
當取得特首發出的證明書；故此，如果香港特區法
院審理有關國安案件時沒有向特首提出並取得相關
證明書，香港國安委就應根據第14條的規定履行法
定職責，對此作出相關的判斷和決定。

今次釋法絕對合憲合法、合理合情。國家安全屬
於國家層面事宜，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的全國性法律，而香港國安法
第65條明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即今次針對香港國安法的釋法完全合憲合法。今次
釋法也完全合理合情，假如容許非本地執業的海外
律師審理此案，而香港國安委認為案件涉及國家安
全或秘密，法庭卻未取得特首的證明書，就違反了
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方式和路徑。

須留意，釋法並非針對個別案件，而是從根本上
釐清了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原則，適用於其他國安案
件及國安事宜，一錘定音解決日後出現同樣爭議的
處理方法。其中，法院、國安委、特首在國家安全
上的法定權責得到釐清，此外亦非所有海外律師不
能處理國安案件，而是法院在審理國安案件時若涉
國家秘密及危害國安就須取得特首證明書。故此，

所謂香港不再容許海外律師云云，實屬子虛烏有，
亦誤解或歪曲了香港國安法。不過，沒有本地執業
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適宜參與國家安全案件？由
於這多少會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李家超昨表示正
積極考慮就《法律執業者條例》提出修訂。

人大釋法，乃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憲制組
成部分。今次釋法非但不是某些說法所指般對香港
法治造成破壞，反而是完善了香港法治，釐清了不
符法治的做法，堵塞了一些執行上漏洞，確保香港
國安法正確有效實施，切實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切實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國家安全是確保香港特區及 「一
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基石，今次釋法無疑進一步確
保了香港的長治久安。

釋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